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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讲 票据 01

【考点 06】商业汇票的出票

商业汇票的出票人

（1）商业汇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

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2）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 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 ，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者债权

债务关系，才能使用商业汇票。

【解释】（1）汇兑、委托收款、银行汇票、银行本票、支票：单位和个人均可使用；（2）国

内信用证、商业汇票：个人不能使用。（3）商业汇票根据 承兑人 的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

票和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

（4） 商业承兑汇票 可以由付款人签发并承兑，也可以由收款人签发交由付款人承兑。 银

行承兑汇票 应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签发。

【解释 1】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下简称“电

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

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电子商业汇票分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电

子银行承兑汇票由 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承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金融机构以外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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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2】单张出票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商业汇票原则上应全部通过电子商业汇票办理；

单张出票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商业汇票应全部通过电子商业汇票办理。

【例题 1·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出票人为银行的有（ ）。

（2018 年）

A.银行汇票

B.现金支票

C.商业汇票

D.银行本票

【答案】 AD

【解析】（1）选项 B：支票由在银行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发；（2）选项 C：

商业汇票的出票人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例题 2·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付款人不是银行的是（ ）。

（2015 年）

A.银行本票

B.支票

C.银行汇票

D.商业承兑汇票

【答案】 D

【解析】（1）选项 AC：银行本票、银行汇票均以出票银行为付款人；（2）选项 B：支票以

出票人的开户银行为付款人；（3）选项 D：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付款。

【例题 3·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允许个人使用的有（ ）。

（2010 年）

A.支票

B.银行承兑汇票

C.银行本票

D.银行汇票

【答案】 ACD

【解析】选项 B：商业汇票（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个人不能使用。

表 3－ 2 票据出票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内容 纸质商业汇票 电子商

业汇票

银行本票 支票

表明“××”的

字样
√ √ √ √

无条件支付的

委托 / 承

诺

√ √ √ √

确定的金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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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名称
√ √ × √

收款人名称
√ √ √ ×

出票日期
√ √ √ √

出票人签章
√ √ √ √

出票人名称
√

票据到期日
√

【考点 07】商业汇票的背书

1.记载事项

（1）必须记载事项：背书人签章

（2）相对记载事项：背书日期

背书日期未记载的，视为到期日前背书 。

（3）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

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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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票据凭证不能满足背书人记载事项的需要，可以加附粘单，粘附于票据凭证之上。 粘单

上的第一记载人 （粘单上第一手背书的背书人），应当在票据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

【例题 1·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票据凭证不能满足背书人记载事项的需

要， 可以加附粘单；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票据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该第一记载

人是（ ）。（2015 年）

A.承兑人

B.票据上最后一手背书的背书人

C.粘单上第一手背书的背书人

D.粘单上第一手背书的被背书人

【答案】 C

3.背书连续

（1）背书人以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2） 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

（3） 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依法举证，证明其票据权利。

【解释】背书连续，是指转让票据的背书人与受让票据的被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依次前后

衔接。具体来说，第一背书人为票据收款人，最后持票人为最后背书的被背书人，中间的背

书人为前手背书的被背书人。

【例题·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票据背书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2018 年）

A.背书连续的，最后持票人是最后背书的被背书人

B.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

C.背书连续的，中间的背书人为前手背书的被背书人

D.背书连续的，第一个背书人是票据的收款人

【答案】 ABCD

4.附条件的背书：背书有效

背书时附有条件的， 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即不影响背书行为本身的效力，被背

书人仍可依该背书取得票据权利。

5.部分背书、多头背书：背书无效

将票据金额的一部分转让或者将票据金额分别转让给 2 人以上的背书无效。

6.限制背书

（1） 出票人 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不得背书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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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书人 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

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例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将产生的法律后果是（ ）。

A.该汇票无效

B.该背书转让无效

C.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D.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承担保证责任

【答案】 C

7.期后背书

票据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 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

背书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8.转让背书

背书分为转让背书（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和非转让背书（未发生票据权利的转让），非

转让背书包括 委托收款背书和质押背书 。

【解释 1】委托收款背书和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均未取得票据权利，不得再以背书转让票据

权利。

【解释 2】（1）委托收款背书应记载“委托收款”字样、被背书人和背书人签章；（2）质押

背书应记载“质押”字样、质权人和出质人签章。

【例题 1·多选题】甲公司将一张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乙公司，乙公司以质押背书方式向 W

银行取得贷款。贷款到期，乙公司偿还贷款，收回汇票并转让给丙公司。票据到期后，丙公

司作成委托收款背书，委托开户银行提示付款。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背书中，

属于非转让背书的有（ ）。（ 2010 年）

A.甲公司背书给乙公司

B.乙公司质押背书给 W 银行

C.乙公司背书给丙公司

D.丙公司委托收款背书

【答案】 BD

【例题 2·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票据不得进行背书转让的

有（ ）。

A.票据已经被拒绝承兑的

B.票据已经被拒绝付款的

C.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的

D.背书时附有条件的

【答案】 ABC

【解析】（1）选项 AB：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

转让；（2）选项 C：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不得背书转让；（3）选项 D：背书时

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背书有效，被背书人享有票据权利，可以继续

背书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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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4·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票据背书效力的表述中，不正

确的是（ ）。（2017 年）

A.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

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B.背书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C.背书人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得票据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D.背书时未记载背书日期的，背书无效

【答案】 D

【解析】选项 D：背书时未记载背书日期的，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背书，背书有效。

【例题 3·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票据背书效力的表述中，正确

的是（ ）。（2019 年）

A.背书人可以将票据金额部分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

B.背书人可以将票据金额转让给两个被背书人

C.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不得背书转让

D.背书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答案】 C

【解析】（1）选项 AB：将票据金额的一部分转让或者将票据金额分别转让给两人以上的，

背书无效；（2）选项 D：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

表 3－ 3 背书行为的效力

具体情形 背书的效力

背书人未签章
背书无效

未记载背书日期
背书有效

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

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被

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

背书有效

附条件的背书 背书有效

部分背书、多头背书
背书无效

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

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
背书有效

【考点 08】商业汇票的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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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示承兑期限

（1）见票即付的汇票：无需提示承兑。

（2）定日付款或者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到期日 前提示承兑

（3）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自出票之日起 1 个月内 提示承兑

【解释】如果持票人超过法定期限提示承兑的，即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例题 1·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必须向付款人提示承兑的

是（ ）。（2015 年）

A.甲公司取得由乙公司签发的一张支票

B.丙公司取得由 P 银行签发的一张银行本票

C.丁公司取得一张见票后定期付款的商业汇票

D.戊公司取得 Q银行签发的一张银行汇票

【答案】 C

【解析】（1）选项 ABD：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和支票，均为“见票即付”的票据，谈不上“提

示承兑”的问题；（2）选项 C：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应当自出票之日起 1 个月内提示

承兑。

2.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应按票面金额向出票人收取 万分之五 的手续费。

3.付款人对向其提示承兑的汇票，应当自收到提示承兑的汇票之日起 3日内承兑或者拒绝

承兑。

4.付款人承兑汇票，不能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 视为拒绝承兑 。

【相关链接 1】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票据上的效力，即不影响背书行为本身

的效力，被背书人仍可依该背书取得票据权利。

【相关链接 2】保证不得附条件，附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

【例题 1·单选题】乙公司在与甲公司交易中获得 3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付款人

为丙公司。乙公司请求丙公司承兑时，丙公司在汇票上签注：“承兑。甲公司款到后支付。”

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丙公司付款责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丙公司已经承兑，应承担付款责任

B.视为丙公司拒绝承兑，丙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

C.甲公司给丙公司付款后，丙公司才承担付款责任

D.按甲公司给丙公司付款的多少确定丙公司应承担的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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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

5.票据信息登记与电子化

（1）纸质票据贴现前，金融机构办理 承兑、质押、保证 等业务，应当不晚于业务办理的

次一工作日在票据市场基础设施（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登记工

作。

（2） 纸质商业承兑汇票 完成承兑后，承兑人的开户银行应当根据承兑人的委托代其进行

承兑信息登记。

（3）承兑信息未能及时登记的，持票人有权要求承兑人补充登记承兑信息。

（4）纸质票据票面信息与登记信息不一致的，以 纸质 票据票面信息为准。

（5） 电子商业汇票 签发、承兑、质押、保证、贴现等信息应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同

步传送至票据市场基础设施。

【解释 1】电子商业汇票自出票之日起就纳入了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持票人

应当通过该系统提示付款。

【解释 2】纸质商业汇票：（1）只要持票人 向金融机构 办理承兑、质押、保证等业务，金

融机构必须在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登记工作，该票据就纳入了电

子商业汇票系统，持票人应当通过该系统提示付款；（2）对于纸质商业承兑汇票（企业出票、

企业承兑），付款人承兑之后， 承兑人的开户银行 应当根据承兑人的委托代其进行承兑信

息登记，完成登记之后，该票据就纳入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持票人应当通过该系统提示付

款。

【考点 09】商业汇票的保证

1.必须记载事项

票据保证必须作成于汇票之上，保证人必须在票据上记载“保证”字样并“签章”。

【解释】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是另行签订保证合同的，不属于票

据保证。

2.相对记载事项

（1）未记载 被保证人名称 的，已承兑的汇票，承兑人为被保证人；未承兑的汇票，出票

人为被保证人。

（2）未记载 保证日期 的，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

表 3－ 4

出票日期 绝对事项

付款日期 相对事项（未记载的，视为见票即付）

背书日期 相对事项（未记载的，视为汇票到期日前背书）

承兑日期 相对事项（未记载的，以承兑人收到提示承兑的汇票之日起的第 3

日为承兑日期）

保证日期 相对事项（未记载的，以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

【例题 1·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

是（ ）。（2015 年）

A.承兑日期

B.保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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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出票日期

D.背书日期

【答案】 C

3.保证责任

（1）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 连带责任 。

（2）保证人为 2 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担 连带责任 。

（3）保证不得附条件，附条件的， 不影响 对汇票的保证责任。

（4）保证人清偿汇票债务后，可以对被保证人 及其前手 行使追索权。

【例题 1·多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票据保证责任的表述中，正确

的有（ ）。（2014 年）

A.保证人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B.保证附有条件的，影响对票据的保证责任

C.票据到期后得不到付款的，持票人向保证人请求付款，保证人应当足额付款

D.保证人为两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答案】 ACD

【解析】选项 B：保证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票据的保证责任。

【考点 10】商业汇票的贴现

1.贴现的概念

贴现是指持票人在 商业汇票 到期之前，为提前获得现金向银行贴付一定利息而发生的 背

书转让 行为，即持票人以贴息为代价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银行，以提前获得现金。

【例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中，可以办理贴现的是（ ）。（2018

年）

A.银行本票

B.银行承兑汇票

C.转账支票

D.银行汇票

【答案】 B

【解析】选项 ACD：均为“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贴现的问题。

2.贴现条件

（1）票据未到期；

（2）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3）持票人是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4）持票人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

3.贴现利息

（1）实付贴现金额按票面金额扣除 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前 1 日 的利息计算。

（2）纸质商业汇票的 承兑人在异地的 ，贴现的期限以及贴现利息的计算应另加 3 天的划

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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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甲公司在与乙公司的交易中获得一张到期日为 10 月 31 日的纸质商业承

兑汇票（承兑人丙公司在异地）。 10 月 10 日，甲公司持该汇票到丁银行申请贴现。根据支

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有关贴现利息的计算中，正确的是（ ）。

A.票面金额×年利率×（贴现日至到期日前 1 日的天数） =贴现利息

B.票面金额×日利率×（贴现日至到期日前 1 日的天数） =贴现利息

C.票面金额×日利率×（贴现日至到期日前 1 日的天数＋ 3） =贴现利息

D.票面金额×年利率×（贴现日至到期日前 1 日的天数＋ 3） =贴现利息

【答案】 C

【解析】贴现日（10 月 10 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前 1 日（10 月 30 日）共计 21 天，由于承

兑人丙公司在异地，需另加 3天。

4. 贴现的具体规定

（1）贴现人（银行）办理纸质票据贴现时，应当通过票据市场基础设施（上海票据交易所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查询票据承兑信息，并在确认纸质票据必须记载事项与已登记承兑信息

一致后，为贴现申请人办理贴现，贴现申请人 无需提供合同、发票 等资料；信息不存在或

者纸质票据必须记载事项与已登记承兑信息不一致的，不得办理贴现。

（2）贴现人办理纸质票据贴现后，应当在票据上记载“已电子登记权属”字样，该票据不

再以纸质形式进行背书转让,设立质押或者其他交易行为。贴现人（银行）应当对纸质票据

妥善保管。之后，已贴现票据应当通过票据市场基础设施（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

统）办理背书转让、质押、保证、 提示付款 等票据业务。

（3）纸质票据贴现后，其保管人（贴现银行）可以向承兑人发起 付款确认 。承兑人或者

承兑人开户行进行付款确认后，除挂失止付、公示催告等合法抗辩情形外，应当在持票人提

示付款后付款。

【考点 11】商业汇票的付款

1.提示付款期限

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期限， 自汇票 到期日起 10 日 。

2.持票人通过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提示付款

（1）电子商业汇票和已经纳入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纸质商业汇票，持票人

应当通过该系统提示付款。

（2）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限内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示付款的，承兑人

应当在提示付款 当日 进行应答或者委托其开户行进行应答。承兑人或者承兑人开户行在提

示付款当日未作出应答的， 视为拒绝付款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供拒绝付款证明并通知持

票人。承兑人存在合法抗辩事由拒绝付款的，应当在提示付款 当日 出具或者委托其开户行

出具拒绝付款证明，并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通知持票人。

（3） 银行承兑汇票 的承兑人已于到期前进行付款确认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应当根据承

兑人的委托于 提示付款日 代承兑人发送指令划付资金至持票人资金账户。电子商业汇票一

经承兑即视同承兑人已进行了付款确认。

（4）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提示付款当日同意付款的，承兑人账户余额足够支付票款的，

承兑人的开户银行应当代承兑人作出同意付款应答，并于 提示付款日 向持票人付款。承兑

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款的，则视同承兑人拒绝付款。承兑人的开户银行应当于提示付款

日代承兑人作出拒付应答并说明理由，同时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通知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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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票人通过其开户银行委托收款或者直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

（1）未纳入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纸质商业汇票，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限内

可以通过其开户银行委托收款或者直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如果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委

托其开户银行收款的，其 开户银行 不予受理；但在作出说明后， 承兑人或者付款人 仍应

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

（2）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于汇票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银行仍应向持票人 无

条件付款 ，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 万分之五 计收利息。

【例题 1·多选题】甲公司持有一张出票人为乙公司，金额为 100 万元，到期日为 2017 年

12 月 12 日，承兑人为 P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甲公司于 12 月 12 日去 P 银行提示付款，

P银行发现乙公司账户只有存款 20 万元。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 P 银行拟采取的

下列做法中，正确的有（ ）。（ 2018 年）

A.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拒绝付款并出具拒绝付款证明

B.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向甲公司付款 20 万元

C.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向甲公司付款 100 万元

D.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对乙公司欠款 80 万元开始计收利息

【答案】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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